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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规划
（2021-2025 年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

处理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47 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 财

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农牧

发〔2020〕6 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

办发〔2015〕8 号）精神，加快推进全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

体系建设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服务“三农”、保障民生为宗旨，以政府

推动和市场运作为导向，加快推进我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

系建设，科学布局全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，努力实现病

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效率全面提升、病死畜禽无死角及时处

理，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动物源性食品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、公

共卫生安全，为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、动物疫病有效防控、畜

牧业转型升级提供保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力争到 2025 年，畜牧养殖大县和牛、羊、禽等养殖密集

区域基本形成专业无害化处理场、病死畜禽收集暂存站点全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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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，暂时不具备集中处理条件的区域内养殖场等全面配备无害

化处理设施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。基本建立以生猪为重

点、兼顾其他畜禽，涵盖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运输等各环节，

科学完备、运转高效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，全省病

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效率得到全面提升，基本实现病死畜禽

无死角及时处理、清洁环保、合理利用的目标。

三、主要建设任务

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15〕

8 号）要求，结合养殖量、养殖布局和死亡数量等因素科学规

划布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，实行总量控制，留足发展空间。

（一）建设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场。对畜牧养殖大县，

要支持社会资本建设无害化处理场所，集中处理规模养殖场、

屠宰场、散养户和其他环节的病死畜禽。专业无害化处理场可

以覆盖的县（市、区），要签订委托协议，委托毗邻县专业无

害化处理场处理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定期向所在县或委托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或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病死畜禽的收集处

理情况。在做好动物疫病防控的前提下，原则上养殖场户的病

死畜禽应委托专业无害化处理场进行集中处理。对本地区生猪

等畜禽养殖发展较快，畜禽养殖规模变化的，要积极稳妥优化

调整现有无害化处理场布局，统筹考虑建设专业无害化处理体

系建设。

2024 年底前，寻甸县、麒麟区、陆良县、师宗县、罗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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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、富源县、会泽县、沾益区、宣威市、隆阳区、施甸县、昌

宁县、腾冲市、镇雄县、凤庆县、云县、永德县、禄丰市、弥

勒市、建水县、石屏县、丘北县等畜牧养殖大县全面建成区域

性专业无害化处理场覆盖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。

（二）建设病死畜禽收集暂存站点。以乡（镇、街道）、

村为单位，依托垃圾集中收集点等合理设立病死畜禽收集暂存

站点，建立以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为中心的集中收集体系，

由专人统一收集运送到专业无害化处理场进行处理。区域性专

业无害化处理场可以覆盖未建设专业无害化处理场的县（市、

区），地方政府应当组织或委托相关企业在本行政辖区内合理

布局建立病死畜禽收集暂存体系。

2025 年底前，畜牧养殖大县及全省牛、羊、禽等养殖密

集区域全面建成病死畜禽收集暂存站点覆盖辖区重点养殖区

域及屠宰场（点）的处理体系。

（三）建设动物饲养场等无害化处理设施。2024 年底前，

山区、牧区、边远地区等暂时不具备集中处理条件区域的动物

饲养场和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畜禽交易市场等全面

配备与其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、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

施设备，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处理。专业无害化处理场

可以覆盖的县区相关场所全面配备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冷藏冷

冻设施设备，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。新建动物饲养场和隔离

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畜禽交易市场等必须同步建设病死

动物、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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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，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，做到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

使用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。各级农业农村

部门、财政部门要按照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病死畜禽

无害化处理负总责”要求，积极推动落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

工作属地管理责任；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》

（云政办发〔2015〕8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，主动

协调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和公安等有关部门，形成工作合力，

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。要按照国家和省无害化

处理机制建设要求，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，逐级分解抓好责任

落实。要建立完善绩效考核，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

纳入重大动物疫病绩效考核范围，推动形成网格化管理、联防

联控的工作格局。各州（市）于每年 2 月 25 日前将农业农村、

财政两家联合行文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总结报省

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。

（二）加大投入，建立完善配套政策保障机制

各级财政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提供补助资金保障，完善

财政补助政策，加大对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场及配套收集

体系财政支持力度，鼓励采取“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”等方式

重点支持无害化处理场、运输工具和病死畜禽收集体系建设。

按规定整合国家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、粪污资源化利用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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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推进等项目资金，支持用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及配套收

集体系建设。农业农村部门要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

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。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

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

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15〕8 号）要求，发展改革部门充分利用

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，支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基础设施。

（三）完善体系，加大对违法行为查处力度。建立健全监

督举报机制，实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区域联系人制度，

设立举报电话、畅通举报渠道，鼓励群众对抛弃、收购、贩卖、

屠宰、加工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。要强化部门

协作，加强联合执法，依法查处随意抛弃病死畜禽、加工制售

病死畜禽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。同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

的衔接，坚决查处抛弃、收购、贩卖、屠宰、加工病死畜禽案

件，对涉嫌构成犯罪的，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，

切实加大对违法行为查处力度。

（四）技术指导，规范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。按照“无害

化、资源化”的要求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对无害化处理场的选

址、病死畜禽收集体系建设、处理技术工艺、动物防疫、环境

保护等进行技术指导。确保病死畜禽处理无害化、资源化。开

展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技术的培训，引进和推广高效、环保、

节能的畜禽无害化处理设备和技术方法，提高无害化处理技术

水平。

（五）宣传培训，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机制建设。积极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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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和新媒体等新闻媒介，采取印发宣传挂图、

宣传手册、宣传视频、“明白纸”等方式，大力开展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畜禽

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43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

宣传，引导全社会关心、支持、参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，

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，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营造良好社会

氛围。


